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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5 分 
地點：行政大樓 1 樓會議室（A109） 
主席：李炳昭院長                           紀錄：洪祥馨組員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 
（一）頒發本校優良教師紀念獎狀：教育學系黃寶園副教授、特殊教育學系詹秀美副教授、幼兒教

育學系駱明潔教授。 
 

二、業務報告  
（一）恭賀本院特殊教育學系廖晨惠教授、幼兒教育學系林巾凱教授、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郭伯臣教授、楊志堅教授、李政軒副教授，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全

院師生與有榮焉。 

（二）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本院共 18 位教師獲得科技部核定補助 21 件計畫案，全院師

生與有榮焉。 

 

三、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108 年 6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備查案一： 
「本校體育學系系務會

議設置要點」新訂案，提

請備查。 

一、第五點第一項修正為：「系

務發展計畫事項」；刪除第五點

第五項「有關本系課程委員會

課程議案」。 
二、整體條文左下角文字請補

上「於 108 年 1 月 7 日系務會

議通過，由○年○月○日校長

核准，○年○月○日公告。」

文字。 
三、修正後同意備查。 

本案已公告於體育系

網頁。 
解除列管 

案由一： 
擬推選 108 學年度本院課

程委員會校外專家學者 1
名、業界代表 1 名、畢業

生代表 1 名、學生代表 1
名；並推薦校課程委員會

校外專家學者 1 名、業界

代表 1 名、畢業生代表 1
名、學生代表 2 名，提請

討論。 

本案經無記名投票，最高票者

推薦為該項代表，投票結果如

下： 
一、108 學年本院課程委員會： 
(一)校外專家學者代表：臺中教

育大學退休教師張淑芳副教

授。 
(二)業界代表：臺安醫院兒童復

健發展中心關佩偉老師。 
(三)畢業生代表：臺中市國光國

小附設幼兒園梁佳蓁主任。 
(四)學生代表：幼兒教育學系廖

翊雯同學。 
二、108 學年本校課程委員會：  
(一)校外專家學者代表：臺中教

育大學退休教師張淑芳副教

授。 

校課程委員會推薦名

單已提送教務處；院

課程委員已函發聘書

與委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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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界代表：臺中市仁美國小

張永雄校長。 
(三)畢業生代表：臺中市國光國

小附設幼兒園梁佳蓁主任。 
(四)學生代表：幼兒教育學系廖

翊雯同學。 
三、依投票結果辦理 108 學年

院課程委員聘任事宜(若上述

代表經詢問意願，無法擔任代

表一職，則以次高票數遞補

之)，並將 108 學年校課程委員

會代表推薦名單提送教務處辦

理校課程委員遴選事宜。 
案由二： 
本校 108 學年度校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推選

案，提請討論。 

一、本案經無記名投票結果，

本院 108 學年度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教育學

系任慶儀教授（女）、體育學系

許太彥教授（男）、幼兒教育學

系駱明潔教授（女）。 
二、另推選候補委員，女性候

補委員為教育學系林彩岫教

授；男性候補委員為教育資訊

與測驗統計研究所許天維教

授。 

校教評會委員推薦名

單已提送人事室。 
解除列管 

案由三： 
本校 108 及 109 學年度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本

院教師代表推薦案，提請

討論。 

一、因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自 107 學年度起即有專任教師

員額，故推薦輪流順序改為「教

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幼兒

教育學系、體育學系及教育資

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教師專

業碩士學位學程」。 
二、108 及 109 學年度推薦名

單：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

所施淑娟老師、教師專業碩士

學位學程陳志鴻老師、教育學

系林彩岫老師。 
三、院務會議推薦名單經徵詢

被推薦教師意願後，再將推薦

名單送秘書室辦理後續事宜。 

性平會委員推薦名單

已提送秘書室。 
解除列管 

案由四： 
「本校教育學系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案，提請審議。 

一、整體條文右上角加註修正

情形之文字依本校法制作業檢

核表規定，改為「108 年 4 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六點、第七

點」。 
二、整體條文左下角加註：「本

要點權責單位為教育學系，於

本案已公告於教育系

網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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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4 月 12 日系務會議通

過，由○年○月○日校長核

准，○年○月○日公告。」 
三、修正後通過。 

 

四、提案討論  
案 由 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本院 107 學年度績優導師遴薦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學生事務處 108 年 9 月 16 日通知，以及本校績優導師遴薦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

辦理，本院應推薦 107 學年度之績優導師人選 2 名。 
二、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本校績優導師遴薦實施要點」，請參照附件 1-1（P. 5-6）。 
（二）教育學系李彥儀老師申請表，請參照附件 1-2（P. 7-15）。 
（三）體育學系程一雄老師申請表，請參照附件 1-3（P. 16-24）。 

決    議：推薦教育學系李彥儀老師、體育學系程一雄老師為本院 107 學年度績優導師，擬將

名單、申請表、推薦表及佐證資料送至學生事務處辦理評選事宜。 
 
 
案 由 二：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本校績優導師評選委員會本院教師代表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學生事務處 108 年 9 月 16 日通知，本院須依據本校績優導師遴薦實施要點第三

點規定，推薦教師代表一名，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二、檢附 101-106 學年本院績優導師遴選相關名單如附件 2（P. 25）。 

決    議：推薦體育學系許太彥主任擔任本校績優導師評選委員會本院教師代表，並將名單送至

學生事務處辦理後續聘任事宜。 
 
 
案 由 三：                                                       提案單位：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早期療育實驗中心設置要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早期療育實驗

中心收費管理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於 108 年 6 月 12 日幼兒教育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

過。 
二、早期療育實驗中心為配合本校國研處學術研究中心評鑑作業，依照現況修訂中心設置

要點與收費管理要點 
三、檢附資料如下： 
（一）本校早期療育實驗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3-1（P. 

26-28）。 
（二）本校早期療育實驗中心收費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3-2

（P.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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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實驗中心設置要點」整體條文右上角修正

為「108 年 00 月 00 日 00 學年度第 0 學期第 0 次行政會議修正」。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實驗中心收費管理要點」： 
（一）整體條文右上角修正為「108 年 00 月 00 日 00 學年度第 0 學期第 0 次行政會議修

正」。 
（二）第七點修正為「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與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修正後通過，轉知幼教系依規續提法規委員會審議。 

 
 

五、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有關本院申請增設院博士班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8 年 10 月 1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校長指示意見，及本院 108 年 10 月 2 日申設

博士班協調會議決議辦理。 
二、依學校行政流程，本院如預申設博士班，需於 10 月底前召開院務會議審議計畫書通

過，並提交 11 月 19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提報

教育部申請。 
三、檢附本院申請增設院博士班計畫書如附件 4。 

決    議：修正後通過，續提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六、散    會：13：10。 


